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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南京中卫信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医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栾琳、张钧、徐娟、汪志国、朱轶姮、刘娜、孔小行、邓景景、刘芳、汤来红、

丁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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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以下简称“评估门诊”）的场所设施、人员配置、信息化建

设、资质获取、管理要求和监督与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承担儿童预防接种评估的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预防接种单位 child vaccination clinic

设置在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含预防保健，为 18 周岁以下人群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

疫规划疫苗的单位。

3.2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 child vaccination assessment clinic

设置在符合条件的三级医疗机构，具备儿科或儿童保健诊疗科目，为18周岁以下疫苗接种前有评估

需求的人群进行个体健康状态评估并提供疫苗接种建议的门诊。

3.3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adverse event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

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怀疑与疫苗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按发生原因分为不良反应、疫苗质量事故、

接种事故、偶合症、心因性反应。

3.4

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integrated vaccin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将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预防接种服务与管理，数据存储、交换和利用的综合信息系统。

注：此处特指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3.5

多学科诊疗 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

由来自不少于3个相关学科，相对固定的专家组成工作组，针对某一器官或系统疾病，提出诊疗意

见的临床治疗模式。

4 场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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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场所要求

4.1.1 有固定、独立、标识明确的诊室，通风良好、清洁明亮，地面应铺设便于清洁消毒的防滑强化

地面材料，不应有诸如危房和消防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4.1.2 诊室应与输液室、病房、放射科、传染病科、化验室等有传染性或感染性风险的科室有固定建

筑物隔离或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尽量避免与以上科室共用同一通道。

4.1.3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候诊区。

4.2 设施设备

应配置满足日常运行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办公设施设备：办公桌、座椅、诊查床、隔离帘、电脑、打印机、扫码枪、网络接口等设备；

b） 服务设施设备：听诊器、血压计、降温防寒、空气消毒及手卫生设施等。

4.3 标识要求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标识牌（样式）见附录A。

5 人员配置

5.1 医疗机构应有明确的责任科室和责任人承担评估门诊的正常管理和运行工作，评估医生不少于 3

人。

5.2 评估医生应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中级以上职称，从事儿科临床或儿童预防保健等相关工作不少于

5年。

6 信息化建设

6.1 评估门诊应使用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特殊健康状态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子系

统。

6.2 评估门诊可使用的权限包含办公管理和评估管理，功能包括单位信息管理、工作人员报审、人员

多点操作管理、个人档案管理、评估登记和评估记录查询。

7 资质获取

7.1 具备儿科或儿童保健诊疗科目的三级医疗机构，参照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验收表（附录 B）

自查并全部符合要求后，向属地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交评估门诊开设申请。

7.2 经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初步现场验收后，报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

7.3 由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资料及现场审核，对符合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

验收表相关要求者，发文认定并向社会公示。

8 管理要求

8.1 工作管理

8.1.1 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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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固定工作时间开诊，每周至少半日。

8.1.2 工作内容

8.1.2.1 建立评估档案

8.1.2.1.1 本市转诊儿童

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携带《儿童预防接种评估转诊单》（附录 C）就诊时，医生通过转诊评估子系统

扫描转诊单上条码，提取评估儿童基本信息完成建档工作。

8.1.2.1.2 本市非转诊儿童

儿童未经苏州市内儿童预防接种单位转诊直接就诊时，原则上医生可通过扫描该儿童预防接种证上

的条形码或使用儿童档案关键变量（如姓名、出生日期、母亲姓名等）方式在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检索后调取儿童基本信息完成建档。如无法检索到该儿童，可通过手工录入完成建档。

8.1.2.1.3 外市儿童

外市儿童就诊时，评估医生通过转诊评估子系统根据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提供的基本信息手工录入完

成建档。

8.1.2.2 提供评估服务

8.1.2.2.1 评估医生根据儿童诊疗情况（包含血制品使用情况、手术情况、药物治疗史等）、既往过

敏史、家族史、疫苗接种史和辅助检查结果等信息，评估儿童当前健康状况，结合儿童预防接种需求，

提供个性化疫苗接种建议。

8.1.2.2.2 如遇疑难病例，可由责任科室牵头组织 MDT 进行评估。

8.1.2.3 评估信息记录

8.1.2.3.1 评估医生在评估登记模块中应录入基本信息、既往病史、就诊信息、辅助检查结果和接种

建议等，打印《儿童预防接种评估报告单》（附录 D）交至儿童家长或监护人，由其根据接种建议至儿

童预防接种单位接受后续疫苗接种服务。

8.1.2.3.2 对复诊儿童，无需新增评估档案，可调取既往评估记录，了解前次评估后对接种建议的执

行情况，根据相关信息新增评估内容。如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反馈接种后发生 AEFI，应在转诊评估子系

统里详细记录相关情况。

8.2 公示管理

8.2.1 门诊基本情况公示

包含门诊资质、服务项目、服务时间、联系方式、咨询及投诉举报电话等。

8.2.2 工作人员信息公示

包含工作人员照片、姓名、职称、岗位/职责。

8.2.3 转诊评估服务流程公示

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服务流程见附录 E。

8.2.4 其他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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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公示门诊工作制度、疫苗相关知识、预防接种评估前后接种注意事项及随访要求等相关

内容。

8.3 培训管理

8.3.1 评估医生每年接受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后授予培训合格证。

8.3.2 培训内容包括疫苗免疫原理、免疫程序、AEFI 监测和处理、预防接种相关法规政策及评估管理

工作相关要求。

8.4 安全管理

8.4.1 技术安全管理

8.4.1.1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需要对评估门诊开展技术指导。

8.4.1.2 评估门诊应与疾控机构保持联系，一旦发现 AEFI，应及时填写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

告卡（附录 F），并上报属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8.4.1.3 评估医生应树立岗位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最新技术规范开展评估工作，确保预防接种评估工

作科学合理。

8.4.2 信息安全管理

8.4.2.1 评估门诊指定专人为本门诊系统管理员，进行转诊评估子系统中单位和人员等基本信息维护、

用户权限管理分配。

8.4.2.2 评估医生应严格实行实名制账号注册和使用，不应借予他人使用，不应私自向其他部门和人

员泄漏就诊儿童相关信息。

8.4.2.3 所属医疗机构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检查和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8.5 档案管理

8.5.1 应定期将评估门诊验收表、质量自查材料、培训记录、培训合格证、AEFI 报告卡及儿童预防接

种评估转诊单等资料整理并归档。

8.5.2 转诊评估子系统中数据资料应每月备份。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9 监督与评价

9.1 监督

9.1.1 每季度开展一次评估门诊质量自查，内容包含转诊接收情况、转诊评估子系统信息录入完整程

度等，形成自查报告，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9.1.2 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定期对评估门诊进行技术督导及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9.2 评价

每年向服务对象开展一次满意度抽样调查，包括评估门诊基本情况、评估服务情况等，针对反馈意

见分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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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标识牌（样式）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标识牌（样式）图见图A.1。

图 A.1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标识牌(样式)

参考材料：银色，不锈钢材料

建议尺寸：宽度40cm*长度60cm

推荐字体：苏州市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 汉仪粗宋简，黑色，130号字

某某某医疗机构 汉仪粗宋简、黑色、58号字

标准色及辅色：



DB3205/T 1110—2024

6

附 录 B

（资料性）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验收表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验收表见表 B.1。

表 B.1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建设验收表

单位： 市 县（市、区）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

验收内容 方法
验收

情况
备注

一、场所设施

（一）场所要求

1．有固定、独立、标识明确的诊室，通风良好、清洁明亮，地面应铺设便于清洁消毒的防滑强化地面

材料。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2. 不应有诸如危房和消防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诊室应与输液室、病房、放射科、传染病科、化验室等有

传染性或感染性风险的科室有固定建筑物隔离或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尽量避免与以上科室共用同一通

道。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候诊区。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二）设施设备

1. 办公设施设备：办公桌、座椅、诊查床、隔离帘、电脑、打印机、扫码枪、网络接口等设备。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2. 服务设施设备：听诊器、血压计、降温防寒、空气消毒及手卫生设施等。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三）标识要求

悬挂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标识牌。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二、人员配置

1．有明确的责任科室 和责任人 承担评估门诊的正常管理和运行工作，评估医生 人。 查看资质，符合填√，不符合填×。

2．评估医生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中级以上职称，从事儿科临床或儿童预防保健等相关工作不少于 5年。 查看资质、符合填√，不符合填×。

三、信息化建设

1. 评估门诊应使用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特殊健康状态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子系统。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2. 评估门诊指定专人为本门诊系统管理员，进行单位和人员等基本信息维护、用户权限管理分配。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3．评估医生实行实名制账号注册和使用，不应借予他人使用。系统操作熟练。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四、公示要求（在显著位置公示以下内容）

1. 门诊资质、服务项目、服务时间、联系方式、咨询及投诉举报电话等。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2. 工作人员信息：照片、姓名、职称、岗位/职责。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3. 工作流程：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服务流程。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4. 公示门诊工作制度、疫苗相关知识、预防接种评估前后接种注意事项及随访要求等相关内容。 现场查看，符合填√，不符合填×。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上述情况真实可靠，所有验收内容均已符合）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验收结果：是 / 否 通过

验收人： 验收日期： 被验收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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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转诊单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转诊单见表 C.1。

表 C.1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转诊单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现居住地：

户口所在地：

二、需评估疾病及相关描述

需评估疾病或症状：

具体描述：

三、注意事项

1. 全市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实行全预约挂号，家长可提前在12320或医院官方公众号预约就诊。

2. 儿童就诊前务必携带此转诊单，同时携带医保卡、预防接种证、 既往相关医学就诊检查记录单等资料。

3. 携带此转诊单一个月内至评估门诊就诊。

备注：

苏州市儿童预防接种评估门诊信息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地址：总院 苏州工业园区钟南街 92 号；景德路院区 苏州市姑苏区景德路 303 号）

2.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地址：张家港市暨阳西路 68 号）

3.系统实时更新

单位（盖章）：

转诊医生：

转诊日期： 年 月 日

打印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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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报告单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报告单见表 D.1。

表 D.1 儿童预防接种评估报告单

初评  复评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联系方式：

儿童来源： 门诊号： 就诊日期：

预防接种单位名称：

二、既往病史

1. 过敏史：

2. 家族疾病史：

3. 先天性疾病：

4. 疫苗接种后有无不适：

三、本次就诊情况

1. 需评估疾病或症状：

具体描述：

现病史：

2. 诊治情况：

①含抗体的血制品使用情况：

②手术治疗：

③药物治疗：

④其他治疗：

⑤转归及复诊建议：

3. 辅助检查：

①已有实验室检查：

②结果描述：

四、评估结果及建议

临床诊断：

评估建议：

禁忌疫苗：

备注：

医院（盖章）：

医生签章：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打印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尽快将此评估报告单反馈至预防接种单位，最迟不超过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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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服务流程

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服务流程图见图E.1。

图E.1 儿童预防接种转诊评估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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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卡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卡见表 F.1。

表 F.1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卡

1. 编码 □□□□□□□□□□

□□□□2. 姓名*

3. 性别* 1 男 2 女 □

4.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5. 职业 □□

6. 现住址

7. 联系电话

8. 监护人

9. 可疑疫苗接种情况（按最可疑的疫苗顺序填写）

疫苗

名称

*

规格

(剂/支或

粒)

生产

企业

*

疫苗

批号

*

接种

日期

*

接种

组织形式

*

接种

剂次

*

接种剂量

(ml 或粒)*

接种

途径

*

接种

部位

*

1

2

3

10. 反应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

11. 发现/就诊日期* 年 月 日 □□□□/□□/□□

12. 就诊单位

13. 主要临床经过*

发热（腋温℃）* 1 37.1-37.5 2 37.6-38.5 3 ≥38.6 4 无 □

局部红肿(直径 cm) * 1 ≤2.5 2 2.6-5.0 3 ＞5.0 4 无 □

局部硬结(直径 cm)* 1 ≤2.5 2 2.6-5.0 3 ＞5.0 4 无 □

14. 初步临床诊断 □□

15. 是否住院* 1是 2 否 □

16. 病人转归* 1痊愈 2 好转 3 后遗症 4 死亡 5不详 □

17. 初步分类* 1一般反应 2 待定 □

18. 反应获得方式 1被动监测 2 主动监测 □

19.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

20. 报告单位*

21. 报告人

22. 联系电话

说明：*为关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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